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3环罚字〔2022〕 l2l号

当事人名称: 南通亿隆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33239846571

住 所: 如东县袁庄镇工业集中区海河滩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 贾袁兵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

采纳情况

接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

4月l4日｀ 4月l5日、4月20日｀ 5月7日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

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从事丁睛手套、乳胶手套生产’生产过程中有危险废物废胶

皮、废活性炭、污泥产生’应当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

开户并申报危险废物有关信息。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你单位自202l

年7月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使用以来,未在该系统开户’

也未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产生、贮存、处置等相关资料。经调查’

你单位近两年内未受过环保行政处罚,你单位不在生态红线区域内。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l4日、 4月

l5日、 4月20日在你单位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各1份。

证据二: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l5日在你单

位现场拍摄的取证照片2张。

证据三: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15日、5月7

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贾袁兵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各l份。

证据四:你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证据五: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贾袁兵身份证复印件l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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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六:你单位年产40万打PU手套、 20万打丁腊手套、 30万打

乳胶手套、 l5万条被芯项目环评审批意见复印件1份°

证据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复印件l份。

证据∧: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3份·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你单位未按照规定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

周期监控系统申报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第一款之规定’

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我局于2022年5月24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通

03环罚告字〔2022〕 109号）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

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和申请听证。你单位收

到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来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我单位已

于2022年4月22日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进行备案’

于2022年4月24日进行在库危废申报’然后进行转移申请’现在只要

有危险废物产生’我们及时进行网上申报并二维码打印张贴现场’危废

同时转移到危废仓库中’恳请减免处罚· 2022年6月7日’我局执法人

员对你单位进行了后督查’发现你单位已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

监控系统对危废产生量、贮存量、处置量进行申报’ 已与南通润启环保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危废处置合同’委托其处置危废’有效期至2022年

l2月3l日’ 已于2022年4月25日转移废胶皮0.2902吨、废污泥0.038

吨、废活性炭0.05吨’现场提供危废转移联单·现场检查时’你单位危

废仓库内贮存有废胶皮0.0426吨、废活性炭0.2371吨’现场已按照要求

张贴危废标识标签° 2022年6月9日’你单位在《南通日报》向社会公

开道歉承诺° 2022年6月14日’召开案审会对你单位的处罚案件进行

了集体讨论’经讨论后认为你单位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处罚’

但考虑到你单位的整改和公开道歉情况’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和我局自由裁量权规定’决定在原处罚告知书确定的罚款金额基础上

减少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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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有2022年5月23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知书》 （通03环罚告字〔2022〕 109号） 、 2022年5月24日《南

通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 、你单位书面陈述材料、 《南通日报》公开

道歉承诺书、 2022年6月7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拍摄照片为

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之规定’我局决定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处罚款人民币拾贰万玖仟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你

单位应当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

号·你单位缴纳罚款时’应在备注信息写明环保罚款和你单位名称’并

将缴款凭据报送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备案·

收款银行:建设银行如东支行

户 名:如东县财政局

账 号: 32001647336051120138

我局将对你单位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逾

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

条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另外’根据《江苏省企事

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规定’如不及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后将被评为黑色企业。黑色企业将受到不予银行贷款支持、差

别水电价等惩戒’ 同时将记入企业法人、主要负责人个人信用记录°此

不良信用将保持一年不能修复.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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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如东县掘港镇泰山路26号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616室

联系人:姚丽华、沈利娟;联系电话: 05l3ˉ84162656

南遁靛生憨环境局

＂2蹄婶燕贬疆2

叮∩＾

0』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八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

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

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

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

度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

物有关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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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四）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

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

（五）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

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六）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

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七）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

性质的危险废物的;

（八）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

（九）未经消除污染处理’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

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

（十）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

其他环境污染的;

（十一）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

（十二）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

（十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

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

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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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六十七条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

离°

除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

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

缴国库。

第七十二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理或者将

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

限’ 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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